安徽工程大学集成电路学院企业奖学金量化表
班级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总分：
	项目及类别
	加分
	加分说明（每项加分均要详细列出）
	得分

	学习成绩
	学习成绩专业前5%加30分，前20%加20分，前30%加10分。
	
	

	A类赛事
	个人参赛：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、优秀奖分别加20、15、12、10、4；（没有特等奖的，一等奖等同特等奖、二等奖等同一等奖、三等奖等同二等奖）
金、银、铜奖、优秀奖：15、12、10、4
若是团队参赛且不能确定队员贡献顺序的，在的基础上×1.5/参赛人数；
团队参赛且能确定队员贡献顺序的，在的基础上按贡献顺序分别乘0.8/0.6/0.4/0.2，超过4人以上的，从第5名起均乘0.1。
	
	

	B类赛事
（A类赛事的省级奖项按照B类赛事计算）
	个人参赛：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、优秀奖分别加12、8、6、4、1
金、银、铜奖、优秀奖：8、6、4、1
若是团队参赛，计分规则同A（需附贡献顺序一览表）
	
	

	省级及以上荣誉
（不含A、B类赛事）
	①个人荣誉：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、优秀奖分别加6、4、3、2、1；
金、银、铜奖、优秀奖级单项奖：4、3、2、1；
②若是团队荣誉，计分规则同A类赛事。
	
	

	校级（含地厅级）
（限报5项）
	个人参赛：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、优秀奖分别加3、2、1.5、1、0.5
金、银、铜奖、优秀奖级单项奖：2、1.5、1、0.5
若是团队参赛，计分规则同A
	
	

	发表论文(三类)
	一类：在三类基础上×2.0；独著+2
二类：在三类基础上×1.5；独著+2
三类：第一作者6分，第二作者4分，第三作者2分，第四及以后署名1分；独著+2
四类：在三类基础上×0.5；独著+1
	
	

	专利
	发明专利
	20分（第一）、其他依排名×1/n（发明专利进入实审阶段第一6分，其他依排名×1/n）
	
	

	
	实用新型
	10分（第一）、其他依排名×1/n
	
	

	
	外观/
软件著作（限1项）
	4分（第一）、其他依排名×1/n
	
	

	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
	国家
	10分（其他依排名×1/n）
	
	

	
	省
	6分（其他依排名×1/n）
	
	

	
	校
	4分（其他依排名×1/n）
	
	

	英语四、六级
	六级：4分；四级：2分（以最高分计）
	
	

	计算机等级
	国家四级：7分；国家三级：5分；国家二级：3分（以最高分计）
	
	



说明：
1. 赛事分类按照教育厅及学校规定；赛事以证书或者正式通报文件或确切的官方渠道查询为准（校外赛事不含公示）；
2. 非正式官方单位举办的赛事活动，未在学院认定范围内，获奖证书不予加分；
3. 论文需已经发刊；专利需要取得专利证书，专利正式授权（国家专利局网站可查询）；
4. 文体活动、社会实践与创新如果有奖项的，对应省级、校级对应奖项加分。
5. 同一赛事或考试，在不同层级获奖，不重复计算，以最高分为计算依据。
6. 其他特别重大奖项需经院党政联席会议认可后酌情加10—30分，记在量化总分里。
7. 其他未列入量化分的文体活动、社会实践等纳入评议分综合考虑，不再单独计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8. 总分=量化分×85%+评议分×15%。若出现总分相同且影响推荐上报的情形下，再组织对相同分值的申请人进行投票决定。
9. 学院根据量化分从高到低原则上按不高于指标数200%确定参加评议名单。
10. 同年或同个学年未获得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或其他企业奖学金，以及往年未获得企业奖学金优先推荐。
